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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友資料與作品刊登授權書 

本人同意提供個人資料、作品圖片、作品名稱、作品介紹及相關文字資料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

視傳設計系校友會，作為校友會網站刊登、校友資料整理、作品展示、活動推廣及相關非營利推廣

用途使用。 

一、授權內容 

本人同意授權校友會於下列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資料與作品內容： 

1. 刊登於工藝視傳設計系校友會網站。 

2. 作為校友資料庫、校友作品集、校友活動或展覽資訊之介紹使用。 

3. 配合網站版面需求，進行必要之文字整理、格式調整、圖片裁切、尺寸調整或版面編排。 

4. 於校友會相關社群平台、電子公告或推廣資料中，作為校友資訊與活動推廣使用。 

二、授權性質 

本授權為非專屬、無償授權。本人仍保有本人資料與作品之相關權利，校友會不得將本人提供之資

料與作品轉讓、販售，或用於與校友會宗旨無關之商業用途。 

三、權利聲明 

本人確認所提供之文字、圖片與作品資料，均為本人自行創作、持有合法權利，或已取得必要授

權，並無侵害第三人著作權、肖像權、商標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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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因本人提供之資料或作品內容涉及第三人權利爭議，應由本人自行負責處理，校友會得視情況暫

停刊登、下架或移除相關內容。 

四、資料更新與撤回 

本人如需更新、修正或移除已刊登之個人資料或作品內容，得向校友會提出申請。校友會受理後，

將依網站管理流程協助處理。 

五、個人資料使用 

本人同意校友會於校友資料整理、網站刊登、聯繫通知及相關校友會業務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及使

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。公開刊登之資料以本人提供並同意公開之內容為限。 

 

授權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畢業系所／屆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
